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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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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421民初5040号
沈其华、沈巧珍：本院受理原告唐林春与被告沈其

华、沈巧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08号

嘉善县天凝镇杉达服装厂：本院受理原告薛伟萍、
唐翠华、薛燕、曹如月、俞彩凤、雷东华、蒲云珍、凌小英、
汪锁枝、顾跃明、梁华丽、王中红、杨爱珠、杨晓红、戴巧
英、芮丽娟、邬雪华、邬雪英等十八人与被告嘉善县天凝
镇杉达服装厂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607号

屠忠权（身份号码330425197112054810）、胡小
萍（身份号码330521198810100524）：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诉被告屠
忠权、胡小萍、丁晓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被告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5607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被告屠忠权、胡小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
行借款99999.98元，支付利息43062.16元（暂计算至
2016年8月18日止，其后利息按年利率17.55%计算至
付清日止）及实现债权费用5 000元;被告丁晓华负连带
责任。受理费、公告费，由三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772号

万小琴（330419197408145423）：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与被告万小琴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
被告万小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宁 支 行 透 支 本 金
49983.37元、利息（含复利）6628.08元、滞纳金3253.84
元（利息、滞纳金暂计算至2016年7月6日，以后按约
定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案件受理费2598元，
由被告万小琴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万小琴负
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120号

浙江歌薇科技有限公司、吴鹰：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花样市场开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歌薇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薇公司）、吴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3120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歌薇公司支付原告
租金等损失共计3225000元。二、被告歌薇公司支付原
告滞纳金106802元（暂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实际计
算至租金等损失付清日止）。三、被告歌薇公司支付原
告违约金1000000元。四、被告歌薇公司返还原告押金
10000000元。前述款项，被告歌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五、被告吴鹰对前述第四项10000000
元押金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80号

蔡小平、范寅欢：本院受理原告朱利洪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15
日。本案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0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905号

姚旭波、金旭龙：原告邹文超诉被告姚旭波、金旭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借款30000
元并支付利息54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1月，此后按
照每月450元计算至本金还清）、违约金16200元（暂计
算至2016年11月，此后按照每月1350元计算至本金还
清）及原告为催讨欠款支出的油费和电话费共1100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5日下午14点00分在海
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931号

慈溪禾纪商贸有限公司：原告嘉兴友邦米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慈溪禾纪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694号

海盐武峰塑业有限公司、陈静珠、朱周明、曹丞：本
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海盐武
峰塑业有限公司、嘉兴市得丰塑业有限公司、陈静珠、
朱周明、曹丞、李月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等应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海盐武峰塑
业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
21344.68元（利息暂算至2016年11月21日，以后按合
同约定付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偿付律师代理费
46320元；2、被告嘉兴市得丰塑业有限公司、陈静珠、
朱周明、曹丞、李月平对被告海盐武峰塑业有限公司
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方负担。限你们在本院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内到
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 60 日
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456号

周建：本院受理原告何福忠诉被告周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
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9号

周建、张国琴：原告何福忠与被告周建、张国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
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8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20号

陈剑平、吴秋英：本院受理原告章汉芬与被告陈剑
平、吴秋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原告诉请判令:1、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0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942号

陈雪龙（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8003186057）：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梧桐金鹏话机世界有限公司诉被
告沈伟锋、陈雪龙、嘉兴市天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6942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89号

桐乡市恒韵服饰有限公司、马莉、俞晓益：本院受理
原告吴江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恒韵服
饰有限公司、马莉、俞晓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
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136913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赔偿原告就该笔欠款自2013
年 2 月 3 日至实际还清日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
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800号

张雅娟（公民身份号码330121196304013726）：
本院受理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公司
诉被告张雅娟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垫付款59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强盛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张丹
婷、人民陪审员孙菊芳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责任
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0004号

朱维玉、全虎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与被告朱维玉、全虎生、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朱维玉、全虎生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被
告朱维玉、全虎生共同支付原告代为支付的车损款
32650元；2、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优先赔付上述
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357号

沈新荣：本院受理的原告诸红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43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008号

湖州星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锐
华彩印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星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60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868号

杜海斌、杜全吉、董艳艺：本院受理原告沈杰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原告申请已撤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586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4号

沈建丰：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光与被告沈建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60号

徐明强、周红、徐彬、吴雪丽、徐金星：本院受理的原
告何冬英、朱建祥与被告徐明强、周红、徐彬、吴雪丽、徐
金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
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02民初57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4号

徐卫华、郑瑞芳：本院受理原告高国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7号

严伟强、汪建琴：本院受理原告高国远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64号

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惠众
建设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谢小毛、吴罕、芮惠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90号

邢权顺：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三行线缆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5月24日9时
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56号

潘晓钟:本院受理原告沈桂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廉政监督
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6月13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27号

向冬枚:本院受理原告沈新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27日9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48号

湖州中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敏红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6 月 2日10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51号

戚和民:本院受理原告沈桂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5月31日14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95号

王冲林: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江诉你、被告章阿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5月23日14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19号

谢联娟：本院受理原告蔡仙琴与被告谢联娟、傅玉
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

1、被告谢联娟、傅玉清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
及利息（按月息1.5%计算，自2016年3月11日起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上述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
证期限和答辩状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定于2017年5月12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541号

义乌市于飞彩印厂、黄爱萍、余勇：本院受理原告金
华市威龙印刷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于飞彩印厂、
黄爱萍、余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
初115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622号

应金军：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与被告应金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9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675号

金华世通物资有限公司、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
公司、倪冰、郑淑萍、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厂、王伟、金华
市世通置业有限公司、倪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诉被告金华世通物资有
限公司、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有限公司、倪冰、郑淑萍、
金华市捷达机械工具厂、王伟、金华市世通置业有限公
司、倪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539号

徐俊峰：本院受理原告徐晓群诉被告徐俊峰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75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49号

盛燕、高松林、高翔、唐瑶、金华市金东区茂盛建筑
设备租赁站、金华市中兴火腿食品厂、盛煦、胡一萍、盛
磊、吕敏佳：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良诉被告盛燕、高松林、
高翔、唐瑶、金华市金东区茂盛建筑设备租赁站、金华
市中兴火腿食品厂、盛煦、胡一萍、盛磊、吕敏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1024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49号

盛燕、高松林、高翔、唐瑶、金华市金东区茂盛建筑
设备租赁站、金华市中兴火腿食品厂、盛煦、胡一萍、盛
磊、吕敏佳：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良诉被告盛燕、高松林、
高翔、唐瑶、金华市金东区茂盛建筑设备租赁站、金华市
中兴火腿食品厂、盛煦、胡一萍、盛磊、吕敏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10249号民事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
逾期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624号

陆燕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行诉被告陆燕青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点4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612号

何向大：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行诉被告何向大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2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620号

张纪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行诉被告张纪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887号

钱宝娟：本院受理审理原告施孝丹诉被告钱宝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1民初8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920号

钱宝娟：本院受理审理原告方月英诉被告钱宝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1民初8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25号
施志远、池江鹏、施志挺、卢笑贞、浙江众成彩钢有

限公司、施永行、楼巧巧、陈建法、浙江索特斯实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审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你施志远、池江鹏、施志挺、卢笑贞、浙江
众成彩钢有限公司、施永行、楼巧巧、陈建法、浙江索特
斯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1民初725号民事
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587号

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程娟、郭向阳、丁亚平、邱国香、宋兆平、王顺才、叶绿
英、王旭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00031号

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义乌
市佳群内衣商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年2月20日依法作出（2016）浙0702民催0003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票号为3130005132370744的银行
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请
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145号

姚增光：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431号

武义昌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梅俊君、梅俊杰、梅龙
友：本院受理原告远征安防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武义昌
胜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梅俊君、梅俊杰、梅龙友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104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远征安防集团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武义昌胜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梅俊君、梅俊杰、梅龙友的起诉。案件
受理费21018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300元，由原告远
征安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670号

李彬：原告袁淑慧诉被告李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李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李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56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李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
袁淑慧借款1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16年7月
1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李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袁淑
慧代理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2498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李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4号

陈扬迅：本院受理原告王惠君诉被告（陈扬迅，男，
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元川
村八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陈扬迅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7日9时20分在廿三里法庭四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395号

张贤俊：本院受理原告义乌九通建设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贤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4395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883号

鲍婕：原告裘春卫诉被告鲍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鲍婕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鲍婕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48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鲍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裘
春卫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14年11月17
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49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鲍婕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147号

浙江利万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丞仕、
李月芝：本院受理原告叶伟文与被告浙江利万家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李月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8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998、999号

羊永明、金蕊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被告浙江武义德胜塑料照明有限
公司、羊永明、金蕊丽债权转让纠纷二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23民初998、99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